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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委托，公开拍卖以下

拍卖标的，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拍卖标的

有异议，须于本次拍卖实施前5日向委托

方提出书面异议。

一、拍卖标的：

永嘉县星河防腐衬里阀门有限公司

等 43 户债权。截止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债权本金为99280.41万元，利息18725.59

万元，本息合计118006万元。（本次拍卖标

的为债权，债权本息具体以合同为准，拍

卖标的以拍卖之日债权现状为准，标的描

述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件的具体规定为

准）。

二、拍卖时间：2016年3月25日下午

14时(星期五)。

三、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约

期查阅资料，有意竞买人请向本公司或委

托方垂询，也可登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inda.com.cn）查

询。竞买人须在2016年3月24日17时前

交纳2000万元竞买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并

在2016年3月24日17时前凭有效证件办

理有关参拍手续。

下列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

拍卖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人员以及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

(2)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

拍卖标的的主体。

上述主体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

拍卖标的的，后果自负。

四、报名及拍卖地点：温州市新城大

厦21层

五、联系电话：0577-88856398

18006885587

工商监督电话：0577-89661259

温州市嘉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7日

拍 卖 公 告

杭州杰浩涂装有限公司:
你单位王利霞于2015年11月3日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我

局已于2016年1月28日受理。如果你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根据《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应由你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请
于收到此通知书七日内，向杭州市下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
伤认定窗口提交相关材料，逾期提交或不举证的，我局将根据《工伤
认定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杭州市下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3月17日

联系地址：杭州市白石巷256号4楼工伤认定窗口
联系电话：0571-85215251

（注：该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通知书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17日

（2015）甬鄞商初字第1957号
宁波市鄞州迪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沃德

曼机械有限公司、王玲利、李志、姜继远：本院已受理原告苏州
邑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195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338号

潘威展：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汇赢天下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33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479号

蔡嘉力：本院已受理原告林靖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
24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303号

宁波风祥风电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康浩
铝材工贸有限公司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303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315号

宁波市鄞州区晟瑞光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江东博华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鄞邱
商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355号

肖海、杨国娣：本院已受理原告曹海光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5）甬鄞商初字第2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229号

石利君：本院已受理原告姚莉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
22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538号

象山张艺针织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兴银印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象山张艺针织厂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6日
8：4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0331号

罗涛：本院受理原告陈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
书、转程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并定于2016年6月1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
节假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683号

陈国友、陈刚：本院受理原告陈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2016年6月16日8：45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4号

陈水亨、罗傈：本院已受理原告许君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
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奉莼商初字第303号

王国君：本院受理原告毛善光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奉莼商初字第3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王国君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给原告毛善光欠款
60000元，并支付以本金60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年4月1日起至款清日止
的逾期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被告
王国君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要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破3-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兴化市冷轧带钢厂的申请于2016
年1月28日裁定受理绍兴市清灵文具制品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同时指定绍兴宏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绍兴市清灵文具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绍兴市清灵文具
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应在2016年4月25日前，向绍兴
市清灵文具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
市越城区西咸欢河沿28号；邮政编码：312000；联系电话：
0575-85201922，1300460516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市清灵文具
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绍兴市
清灵文具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6年5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2788号

冯达胜：本院受理原告竹才勇诉你及俞朝辉、俞铁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6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529号

王关海、鲁霞美、绍兴县佳益绣品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与被告王关海、
鲁霞美、绍兴县佳益绣品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催字第87号

本院于2015年10月22日受理了申请人聊城彤瑞祥机械
配件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付款行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出票人为上虞市青立塑胶厂、收款
人为上虞市华侨电声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50000元、汇票号
码为4030005220313955、出票日期为2015年8月21日、汇票
到期日为2016年2月2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
3月11日作出（2015）绍越催字第87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
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948号

李富荣、何素琴：本院受理原告谢理广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49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942号

谢浩兴：本院受理嵊州市顺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
谢浩兴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外网告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等
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6月6日10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
审理。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3民催9号

申请人滨湖区薛钶机械厂因丧失其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汇票号码为31600051 20428432，出票日期为
2015年10月10日，出票人为浙江兰特电器有限公司、付
款行为浙商银行绍兴分行，收款人为嵊州市第三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1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4
月10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15）浙温执异初字第5、7号

青岛博阳置业有限公司：原告刘泽皓与被告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温州市远泰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青岛博阳置
业有限公司、林秀华、陈
成远、瑞安市佩特来汽车
电器有限公司、温州法莱
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与原告李震与被告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温州市远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青岛博阳置业有
限公司、林秀华、陈成远、瑞安市佩特来汽车电器有限公
司、温州法莱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共两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浙温执异初字第5号民事
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刘泽皓撤回起诉。本案受理费
27601元，减半收取13800元，由原告刘泽皓负担。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浙温执异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内容
如下：准许原告李震撤回起诉。本案受理费11800元，减
半收取5900元，由原告李震负担。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再00015号

陈姿娟：本院受理申请再审人鱼惟铭与被申请人吕德
杰、陈姿娟、原审第三人谢尚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民再00015号廉政监督卡、权利义务告知书、公
民代理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日期为公告期满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6月15日上午
9时在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由未到庭，
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斌、刘学和、刘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王慧祥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21日下午15：00
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1033号

阿拉善盟春华矿产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孙铭鑫：本
院受理原告陈志铭诉你们、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21日下午15：30在本院状
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52号

郑爱华、余荣利、余荣峰、余荣杰、余凤珍、余荣凤：本
院受理原告王加相诉你们及余荣松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6年5月31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67号

林源芬：本院受理原告刘彩娟与被告林源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6月24
日上午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民初字第562号

诸金国、章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管家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诸金国、章贞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温鹿东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民初字第563号

林海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管家物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林海军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
东民初字第56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714号

周忠、邱倩倩：本院受理的原告蔡加迪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温鹿东商初字第7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731号

乌家捷：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情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
初字第7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642号

陈剑叶、陈少兰：本院受理的原告林雄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温鹿东商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民初字第538号

陈剑沁：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华夏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3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692号

廖晨雨、郑苗苗：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廖晨雨、郑苗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
6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696号

施明总、郑海燕：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施明总、郑海燕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8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57号

陈灿东、吴剑磊：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区支行与被告陈灿东、吴剑
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7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59号

徐蔡祥、姜晔：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徐蔡祥、姜晔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
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8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61号

姜晔、徐蔡祥：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姜晔、徐蔡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
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8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924号

温州益佳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司、胡胜克、徐飞敏：本院受理的原
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益佳鞋业有
限公司、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
司、胡胜克、徐飞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926号

温州益佳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司、胡胜克、徐飞敏：本院受理的原
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益佳鞋业有
限公司、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
司、胡胜克、徐飞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927号

温州益佳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司、胡胜克、徐飞敏、李德恩、潘顺
莲、徐礼渊、管向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益佳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东南
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司、胡胜克、徐飞敏、
李德恩、潘顺莲、徐礼渊、管向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
定于2016年6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897号

曾祖善、朱阿莲：本院受理的原告胡仙莲与被告曾祖
善、朱阿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
1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898号

曾祖善、朱阿莲：本院受理的原告林晓红与被告曾祖

善、朱阿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
1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632号

陈玲玲：本院受理原告陈东招与被告陈玲玲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温瓯商初字第16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616号

陈万顺：本院受理原告杨步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文商初字第
6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万顺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杨步德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从
2012年2月24日起按月利率17‰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16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4466元，由被告陈万顺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交纳。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37号

刘永岳:本院受理原告洞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普）、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现定于2016年6月
22日9时在本院小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由代理审判
员董文锐、人民陪审员叶小其、人民陪审员张孚世组成合
议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39号

甘荣辉:本院受理原告金配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和三十日内。现定于2016年6月28日15时在本院小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由代理审判员董文锐、人民陪审
员苏菊香、人民陪审员林加欣组成合议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5）嘉秀商初字第800号

诸文涛：本院受理原告徐卫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秀
商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322号

武贵文、王岳英：本院受理原告张晓达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材料。原告请求判令你们归还借款18万元及利息、承
担违约金3.6万元、实现债权的费用1.86万元，原告优
先受偿嘉兴市阳光广场10幢811室房屋拍卖所得，并
由你们承担诉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871号

蒋其龙：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请求判令你
归还借款10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秀巡民初字第237号

郑宏卫：本院受理原告王建飞与被告郑宏卫、嘉兴市
万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嘉秀巡民初字第23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
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秀商初字第884号

王飞：本院受理原告杨春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嘉秀商初字第
88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吴金木：本院受理原告李发艳诉被告华汇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吴金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换程序）、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
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1943号

桐庐亿嘉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华恒
化纤有限公司诉被告桐庐亿嘉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194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你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华恒化纤
有限公司价款18188.20元，并赔偿原告逾期利息损失（以
本金18188.2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院判决之日止）；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你公司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